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教室使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
教室是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，是学校重要的教学资源，为合理使用教室，维护正常安全的教学秩序，降低教学损耗，结合实际需要和“谁使用谁负责”原则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一条  本办法所指教室是指由学校安排使用的各类教室，包括多媒体教室、录播教室、“理实一体化”教室、琴房、舞蹈房、教室楼宇储物间等。

第二条　教学单位和职能部门依据职责和分工，尽职尽责、协调一致，共同做好学校教室的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　教务处负责全校各类教室的使用、调度、分配和临时性安排，监督管理公共教学组团教室的使用和资产情况。二级学院负责教学组团教室、理实“一体化”教室、使用的其它教室的监督、检查和管理。

第四条　使用单位负责所使用教室的日常管理、资产管理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使用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教务处的调度（含临时性教学任务）和课表安排使用教室。未经教务处批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教室、更改教室（上课时间和地点）。教室楼宇其它小间（储物间）的使用，需要履行相关程序进行报批，一经批准方可使用，并全面负责安全和管理。

（二）各学院、各部门安排的正常行政、教育、学习活动所需教室，均为无偿使用。对擅自占用教室用于经营性、盈利性活动的教学单位或个人，一经发现立即终止其对该教室的使用，并报请学校相关部门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因补课、辅导答疑、开设讲座、讨论会、学术报告等原因借用公共教室时，须由主办单位或部门提前报教务处批准。教学单位组团教室由二级学院批准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（四）学生社团非盈利活动需借用教室时，应提前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校团委审查、教务处批准后，统一安排教室。

（五）每学年开学前，教务处根据各教学单位招生学生数及专业对教室进行分配和调整。调整后的教室资产由原使用方与现使用方进行交接，逾期未按规定办理交接手续的，所引起后果由原使用单位负责。

（六）使用单位对教室内的设备、设施、物资等进行登记和日常管理，保护教室内的教学设备不受破坏。每次使用完毕后及时关闭教室电源、插座、多媒体、灯光电器设备，关好门窗等。每月检查一次教室门窗、墙壁、天花板、黑板、照明灯具、桌椅是否完好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发现破损应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反馈，需要报废的按照学校有关程序和要求及时进行报废。同时，妥善保管好相关的检查资料。

（七）使用者要爱护教室内的设施设备，不得在桌椅、墙上、门上等乱刻乱画。人为损坏、丢失或刻画现象比较严重的，责令肇事人员承担必要的维修费用，并追究相关教学单位的责任，根据学校年终目标考核相关规定扣分。

（八）教学单位为教室配备必要的粉笔、板擦等基本教具并经常检查、补充。负责对物业保洁以外的教室及教学楼宇的卫生保洁。

第五条　使用单位负责所使用教室教学设施的日常维护维修，主要包括：

（一）教室设施包括门窗、窗帘、桌椅、水电、线路、灯具、各类教学设备及其他教学用具。

（二）由各教学单位负责管理和使用的教室，及其周边区域附属设备设施的维修，由各教学单位向信息管理中心、后勤管理处等职能部门提出申请，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安排人员及时维修，维修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一周。维修费用根据学校规定在相关费用中扣除。

（三）由教务处负责管理和使用的教室，及其周边区域附属设备设施的维修，由教务处向信息管理中心、后勤管理处等职能部门提出申请，职能部门根据职责分工安排人员及时维修，维修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一周。维修费用根据学校规定在相关费用中扣除。

（四）安全保卫处依法维护学校教学秩序，防止盗窃或破坏公共设施和教学设备的事故发生，制止干扰正常教学秩序行为的发生。

第六条　教室管理和使用部门，应该严防教室灾害事故的发生。若遇火灾、地震等紧急情况，应及时疏导师生迅速撤离教室现场，并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。

第七条　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